
  

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申請受贈救護器材登帳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查 
(1)受贈器材是否與主管業務有關 
(2)評估受贈是否具有實益 
(3)捐贈文件資料是否無遺漏 

 

 

 

同意受贈 

是
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否 
捐贈財物事件紀錄

表是否循序核章完

開立證明文件(感謝函)並留存一份
備查。 

業務單位 

是 

告知捐贈者審
核結果，不予
受贈 

業務單位 

同意受贈後檢附同意受贈相關文件，捐贈財物事件紀錄

表，循序送財產保管(使用)單位、會計單位(登錄財產統制

帳)及機關首長核章。 

業務單位、財產管理單位、財產保管(使用)單位、會計單位 

捐贈完成 

準備 

簽報機關首長核准 
 業務單位 
 

否 


